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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的計劃  

 
  在 2011 年 10 月 28 日 立 法 會 會 議 上 就 行 政 長 官

2011-2012年度施政報告致謝議案進行辯論期間，政務司司長

告知立法會，為確保第三、四屆特別行政區政府順利交接，

政府當局會為候任行政長官設立臨時辦公室，這與 1997年的

安排相若。  
 
2 .   在 1997年過渡前，政制事務委員會曾就過渡期間的各

項事務進行討論，包括候任行政長官行政管理班子的委任，

以及香港政府內主要職位的編制。政府當局於 1997年 1月 20日
的會議上告知事務委員會，經諮詢候任行政長官後，當局在

亞太金融中心租用了 900平方米的地方，作為其臨時辦公室，

直至 1997年 6月 30日為止。起初除了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外，

當 局 亦 借 調 了 約 10名 一 般 職 系 的 政 府 人 員 協 助 候 任 行 政 長

官，其中包括一名政務主任、若干名行政主任、數名秘書職

系和文書職系人員，以及一名貴賓車司機。其後當局進一步

借 調 了 一 些 政 府 人 員 ， 以 應 付 候 任 行 政 長 官 的 實 際 工 作 需

要。在 1997年 3月 24日的會議上，當局告知公務員及資助機構

員工事務委員會，借調至行政長官辦公室的公務員人數進一

步增加至 34人。據政府當局表示，這些保留著公務員身份的

政府人員，須向候任行政長官負責。  
 
3 .   在 1997年 7月 23日的會議上，財務委員會批准開立為

數 9,190萬元的承擔額，以便付還中央人民政府在有關籌備香

港特別行政區 (下稱 "香港特區 ")政府成立方面墊支予行政長

官辦公室的款項。據政府當局表示，有關成立香港特區政府

的籌備工作的開支預計為 1億 3,994萬元。在這筆款項中，有約

3,463萬元已由公帑承擔，主要是用以支付借調／重行調配的

公務員的薪金和津貼，以及支付行政長官辦公室的部分運作

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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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在 1997年 1月 15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李華明議員就候

任行政長官辦公室提出一項口頭質詢。議員察悉，政府當局

原先租用了位於中環置地廣場的辦公地方，擬供候任行政長

官使用，但候任行政長官認為地點並不適合。為此，議員提

出審慎運用公帑的問題，並問及為候任行政長官揀選辦公地

方時所採用的準則。該次會議過程正式紀錄的摘錄載於附錄。 
 
5.  請委員注意，根據 2011-2012年度的預算草案，截至

2011年 3月 31日為止，行政長官辦公室的編制設有 5個首長級職

位及 95個非首長級職位。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2年 1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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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任特區行政長官辦公室 

 
3. 李華明議員問：主席，據報道，政府為候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設置辦公室在置地廣場公爵大的安排備受批評，而候任行政長官更曾公

開表示政府所選辦公室的地點並不適合。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a) 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選址的準則為何；  

 

(b) 決定以上辦公室地點之前有否諮詢候任行政長官的意見；若否，

原因為何；  

 

(c) 是否已簽訂租用上述辦公室的租約；若是，每月租金為何；及  

 

(d) 候任行政長官不接納使用該地點為其辦公室，政府在上述選址事

宜上會浪費多少公帑（包括租金、按金及其他開支）？  

 

 

庫務司答：主席，首先，我必須指出，關於我們提議為候任行政長官在公

爵大設置辦公室的批評，並非全屬持平之論。其次，當候任行政長官表

示有關選址並不合適後，我們已即時在其他可能適用的辦公室地點當中，

安排一處令他感到滿意的地方供他使用。 

 

 無論如何，我很高興有這機會就這事加以澄清。 

 

 一直以來，我們都打算就辦公室的選址，徵詢候任行政長官的意見，

以期符合他的要求。但我們只能在候任行政長官選出後，才能諮詢他的意

見。因此，我們認為較理想的安排，是在事前物色一些合適的地方，一俟

候任行政長官選出後，便可供他考慮。經研究當時市場所能供應的辦公室

單位的地點、交通、面積和質素等條件後，我們認為位於公爵大的單

位，是可以考慮作為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的合適選址。 

 

 我們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已就是否可用公爵大的單位作

為董先生的新辦公室，徵詢他的意見。兩天後，我們安排董先生實地視察

該單位，看看這個選址是否完全符合他的要求。在董先生表示這個選址不

能完全符合他的要求後，我們即時提供其他選址供他考慮，包括他現時已

接納的亞太金融中心。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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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是在去年十一月租入公爵大的單位，初步租用期為 3 年。因嘉

利大火災調查委員會有迫切的需要，我們現時打算把有關單位盡快準備

妥當，供該委員會使用。由於租金水平屬商業敏感資料，因此，我不擬把

商定的實際租金公開。不過，我可以向各位議員保證，有關的租金是略低

於現行的市值租金。 

 

 到目前為止，公爵大單位已進行的裝修工程屬基本的屋宇設備工

程，包括間隔、電力工程和空氣調節設備。為配合嘉利大火災調查委員

會的需要，有關單位需要進行若干重新間隔工程，但所涉及的費用甚少。

整體而言，公爵大單位預算的裝修工程費用，接近同類工程的一般預算

範圍下限。 

 
 
李華明議員問：主席，我想跟進浪費公帑的問題。我知道庫務司很緊張金

錢的問題，所以我現在跟他談金錢問題。據報道，選擇行政長官辦公室其

中一項條件是風水，那麼究竟政府有否以公帑聘請風水先生替候任行政長

官挑選辦公室？如有的話，政府是否承認這些開支，並且將其列作非經常

性支出，作為為政府任何人員挑選辦公室之用？ 

 

 

主席：你是指公爵大還是新的選址？ 

 

 

李華明議員：主席，我看到似乎凡是大都找風水先生來看看。 

 

 

庫務司：據我所知，我們沒有以公帑來做風水的研究。 

 

 

李家祥議員問：主席，在十一月政府租用公爵大的時候，嘉利大火災

調查委員會應該尚未成立，而選址當時是把地點、交通、面積和質素為特

區首長度身訂造。我們可否假設當時選址時，未有考慮過其他用途？同

時，政府基於甚麼原因假設和有理由相信當選的特區首長必定會接納這一

個地點作為辦公室而令所使用的公帑，包括比較貴的租金，是不會浪費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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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務司答：主席，其實李議員的質詢是有兩個問題的。我剛才已經回答了

第二個問題，我們沒有假設候任行政長官必然會接納我們在公爵大建議

給他的單位。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在選址時，當然首先考慮是否適合作為

候任行政長官的辦公室。但是我們覺得租用這個地方是不會浪費的，因為

即使在當時，我們亦有其他政府部門和一些政府的用途，會有需要在中區

物色辦事處。所以，在這情況下，即使候任行政長官最終決定不採用這一

個地方，我們都會很快找到其他的政府用途來使用這個辦公室。 

 

 

李永達議員問：主席，原答覆的最後第二段，說現在嘉利大火災調查委

員會有需要使用這個地方。以我了解，庫務科一直要求政府部門遵守一個

原則，就是不需要租用租金昂貴的地方的話，就要轉往租金較低的地方。

這個原則的意思是，如果不一定要在中區設立辦公室，便要往灣仔、銅鑼

灣等，以便為政府省錢。政府現在要求或安排嘉利大火災調查委員會在

中區設辦事處，是否符合庫務科的原則呢？委員會如在灣仔或九龍設立辦

事處是否令其工作很不方便呢？在中區又如何方便調查工作？ 

 

 

庫務司答：主席，是財政科，不是“庫務科”。財政科是有這樣的一項指

引給政府產業署來安排辦公室作政府用途。當然，如果可以在出現需要的

時候，物色適合的地方，我們最重要的考慮是在時間上是否可以做得到。

現在嘉利大火災調查委員會是要很迫切地展開工作，既然公爵大單位

已經進行裝修中，可以很快交給調查委員會使用，所以我作出這項決定。 

 

 

主席：李永達議員，你是否認為答覆未能完全回答你的質詢？ 

 

 

李永達議員問：主席，我認為他沒有回答，我意思是說當局是否不能在中

區以外的地區找到租金更廉宜的地方給調查委員會使用，而又可按時間做

好裝修？ 

 

 

庫務司答：主席，要證明沒有是很困難的，因為在這情況之下，我們問政

府產業署，現在有一個這樣的需要，就是嘉利大火災調查委員會。要考

慮找地方給他們，在政府產業署現有的地方，當然會首先拿來用。所以選

用了公爵大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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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問：主席，據聞這一個調查委員會只得一個人。在原答覆內，

庫務司說政府只有在候任行政長官選出之後，才能夠徵詢他的意見，候任

行政長官在十二月十一日已經選了出來，但當局要等至十二月二十八日的

兩天後，才徵詢董先生對這個單位的意見，而裝修工程就已經進行了很多

天。顯然，政府在未得到董先生的意見之前，就已經展開了這處的裝修工

程，導致今天的質詢。政府在這方面是否有失當呢？ 

 

 

庫務司答：主席，剛才我已說過公爵大單位已進行的裝修工程是屬於基

本的屋宇設備工程，所以，絕大部分這些工程，其實是其他辦公室的用途

亦可以合用的。 

 

 

主席：尚有 4 位議員要提出補充質詢，本席將以此為限。 

 

 

劉慧卿議員問：主席，我依然想再追問李永達議員的質詢，因為我相信公

爵大可以說是中區其中一個最昂貴的地方。要動用大筆金錢來提供辦公

室，我相信政府一定要看是哪一類型的辦公室才在那裏設立。主席，在原

答覆內，政府說訂了 3 年租約，是在去年十一月就訂約的。候任行政長官

也只是做 6 個月罷了。我相信政府其實老早就打算給其他人使用這辦公室

的。但究竟是誰有那麼高的級數？是哪些人用呢？但似乎又並無此人存

在，只是急忙間才提出嘉利大大火的調查委員會。我真的感到困擾。甲+

級的辦公室究竟是哪些部門才可以使用呢？當時為何要租用 3 年那麼長

呢？ 

 

 

庫務司答：主席，根據政府產業署的資料，現時需要辦公室的部門包括土

地審裁處（1 120 平方米）、小額錢債審裁處（280 平方米）、淫褻物品審

裁處（380 平方米）及內幕交易審裁處（350 平方米）。 

 

 

劉慧卿議員問：庫務司沒有回答我的質詢。我的質詢是哪類型部門是要用

到甲+級的辦公室？難道他說剛才那些部門全部要用甲+級辦公室嗎？ 

 

 

庫務司答：主席，我剛才舉的例子就是政府產業處認為適合使用公爵大

單位的一些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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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孝華議員問：主席，剛才政府回答說是十一月簽訂租約，但是如果我沒

有記錯，行政長官的候選人最後都是在十一月中確定那 3 位。政府當時有

否考慮過是否適宜，詢問 3 位候選人，以便早日知道是不適合的話，就可

以尋求其他辦法？政府有否考慮過？ 

 

 

庫務司答：主席，這是假設性的質詢，因為事實是我們等待候任行政長官

選出來之後才徵詢他的意見。 

 

 

李華明議員問：主席，嘉利大火災調查委員會由胡國興大法官做一人的

委員會，有 4 位職員支援。現在似乎公爵大就交給他作為辦事處。但究

竟他會佔用多少面積？還有哪些人員其實一早就可以使用公爵大，只不

過是先給董先生看一看，如果董先生不要的話，其他人才可以使用呢？但

現在內幕交易審裁處又表示不使用該辦公室，其實現在是強迫人使用。究

竟事情的真相為何？哪些人會真正使用公爵大的辦公室？ 

 

 

庫務司答：嘉利大火災調查委員會大約會佔用公爵大辦公室的一半面

積。其餘面積，政府產業署現正考慮有哪些部門適合使用，希望在兩三個

星期之內可以作出決定。有關的裝修工程要到二月左右才可以完工，所

以，在完工之後，應該可以盡快遷入這些地方。 

 

 

主席：葉國謙議員。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葉國謙議員問：主席，我還是關心原質詢的第一點，即候任行政長官辦公

室的選址的準則為何？現在特首說那個地方並不很適合，因為答覆內亦提

及到要考慮地點、交通、面積等這幾方面的條件。我想了解一下，其實當

局作出決定時亦知道該處的環境，為何考慮不到那裏的交通不很方便，因

為董先生也如此認為？為何這樣重要的問題也可以疏忽？因而反過來再問

這些準則是如何訂定的呢？ 

 

 

庫務司答：主席，不同人當然有不同的看法。在我們的看法而言，重要的

就是我剛才說的地點、交通、面積和質素。但是最終由候任行政長官作決

定時，考慮因素亦包括交通不要過於擠擁，停車場有電梯直達辦事處等。

這是不同人有見仁見智的需要。 


